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安徽省

2025－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机具产品

（第一批）现场演示评价的通知

各有关农机生产企业：

为加强对高风险机具的补贴核验工作，根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有关政策要求，我厅拟组织对部分农机购置与应用机具产品产品开展现场演示评价。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价机具范围

已纳入安徽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范围且通过安徽省2025年企业自主投档（第一、二、三批）的履带式拖拉机、移动式烘干机产品（企业产品详见附件1）

二、评价时间及地点

（一）时间
12月18日进行现场演示评价。

（二）地点

安徽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皖东综合试验站（滁州市明光市石坝镇石坝中学北侧）。

三、评价方式和工作流程

（一）评价方式

由我厅负责组织实施现场演示评价工作。按照农机生产企业自愿申请、统一时间地点、专家组现场演示评价、确定评价结果的方式进行。

（二）工作流程

1．企业申请。涉及现场演示评价机具的农机生产企业，自本通知发布起，自主联系承办单位并提交《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投档机具现场演示评价承诺书》（附件2）和《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投档机具现场演示评价申请表》（附件3），同时提供机具推广鉴定、检验等报告。申请资料发到指定邮箱，无需邮寄纸质材料。申请截止日期为2025年12月17日。

2．演示评价。现场演示评价工作专家组根据评价机具鉴定大纲及投档档次的“基本配置和参数”，对现场演示评价机具的结构、部件、技术参数等进行现场核对、测定，填写现场演示评价表（附件4），同时结合演示、作业质量验证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结果与鉴定（检验）报告一致的为通过产品，不一致的为不通过产品，并形成演示评价结果。

3．评价内容。此次演示主要考核履带式拖拉机、移动式烘干机的关键作业性能，具体按《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机具产品演示评价方法》进行。

（1）一致性要求：产品技术参数是否符合《安徽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要求。其中：履带式拖拉机不能装配配重，整车称重，核对最小使用比质量；移动式烘干机不能配置超补贴额一览表规定的附属设备。

（2）适用性要求：履带式拖拉机需挂链作业幅宽不低于2300mm的旋耕机，完成不少于1亩的田间旋耕作业量。

4．结果运用。现场演示评价结果统一在“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内公示公告。现场演示评价通过的产品可正常参与我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未提交申请表或报名后未参加现场演示的，以及演示不通过产品将被暂停补贴资格，因暂停补贴资格引发的经济纠纷和损失由企业自行承担。

四、有关要求

（一）现场演示评价不收取任何费用，相关机具运输、装卸以及工作人员食宿等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为保证演示效果，演示评价时，机手、用油（柴、汽油）、旋耕作业机具等辅助材料由我厅统一提供。自愿参加现场演示的生产企业，尽快将相关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逾期未申请视为放弃。

（二）拟参加现场演示评价的生产企业，请于12月17日时前将加盖公章的PDF版承诺书和申请表发送电子邮箱。生产企业提前确定联系人员并按照通知要求，做好机具准备，按时到达指定地点。

（三）根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要求，已通过外省农业农村部门现场演示评价的机具，提供通过演示评价的相关佐证资料（若参加多个省份，一并提供），无需参加我省现场演示评价。

（四）本次现场演示活动参与企业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规范操作流程，在现场演示过程中，如因企业操作不当或违反相关规定导致事故发生或造成损失，由企业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

（五）申请企业对所提供的现场演示机具可靠性、安全性、销售价格、技术参数一致性和相关资料真实性负责。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章老师（安农大皖东综合试验站），18855064668；朱工（厅农机化局），0551－60666802，15212779784；邮箱：ahbttd@163.com

附件：1．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现场演示评价企业和机具清单

2．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现场演示评价承诺书

3．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现场演示评价申请表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2025年12月10日

附件1

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现场演示

评价企业和机具清单

（移动式烘干机）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机具型号
	证书编号
	企业所属省份

	1
	安徽金锡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式烘干机
	5HXY－6
	T202500510276
	安徽省

	2
	安庆宏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批式循环谷物干燥机
	5HX－10B
	T202400340310
	安徽省

	3
	
	批式循环谷物干燥机
	5HX－5B
	T202400340307
	安徽省

	4
	湖北洋丰科阳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移动式批次循环式谷物干燥机
	5HY－4
	T202442420101
	湖北省

	5
	山东精鸿沃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谷物干燥机
	5HY－10
	T202400510063
	山东省

	6
	
	谷物干燥机
	5HY－5
	T202400510062
	山东省

	7
	山东科晟达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谷物干燥机
	5HY－3
	T202400450711
	山东省

	8
	
	谷物干燥机
	5HY－5
	T202400450712
	山东省

	9
	泰田公（山东）农牧机械有限公司
	移动式谷物干燥机
	5HY－9A
	T202500430273
	山东省

	10
	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式循环谷物干燥机
	5HPY－10
	T202300340979
	山东省

	11
	襄阳中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移动式粮食干燥机
	5HXY－10
	T202400520759
	湖北省

	12
	中安瑞仓（广东）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移动式谷物烘干机
	5HY－6
	T202400440710
	广东省

	13
	诸城市宜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谷物烘干机
	5HY－5
	T202500430096
	山东省


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现场演示

评价企业和机具清单

（履带式拖拉机）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机具型号
	证书编号
	企业所属省份

	1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履带式拖拉机
	CH1002
	T202300230569
	河南省

	2
	湖南农夫机电有限公司
	履带拖拉机
	NFG1202
	T202443430155
	湖南省

	3
	
	履带拖拉机
	NFG1002（G4）
	T202043430008
	湖南省

	4
	
	履带拖拉机
	NFG902（G4）
	T202043430008
	湖南省

	5
	江苏常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履带拖拉机
	CH1002
	T202332320251
	江苏省

	6
	
	履带拖拉机
	CH902
	T202332320251
	江苏省

	7
	山东维美德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履带式拖拉机
	JL1002
	T202300431080
	山东省

	8
	
	履带式拖拉机
	JL902
	T202300431080
	山东省

	9
	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履带拖拉机
	M1102－4C
	T202500430107
	山东省

	10
	无锡拉菲可科技有限公司
	履带拖拉机
	现：LFK1002（G4）

（原：LFK1002）
	T202232320098
	江苏省

	11
	益阳市德林机械有限公司
	履带拖拉机
	DLG1102－A
	T202500430192
	湖南省

	12
	
	履带拖拉机
	DLG1002－A
	T202500430192
	湖南省

	13
	
	履带拖拉机
	DLH902
	T202300430630
	湖南省


附件2

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

现场演示评价承诺书

一、我企业完全了解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有关政策，自愿参与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保证实际补贴产品主要技术参数、配置、材质、安装标准等与检验报告及投档时所提交的产品信息相符。

二、严格遵守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组织开展有关产品现场演示，对现场演示的安全性、真实性负全部责任，并自行承担运输、装卸、人工等费用。

三、如我公司产品现场演示评价不合格，或未按时开展现场演示，我企业接受对相关产品采取的封闭措施，并配合负责退回相应产品的全部补贴资金。

四、严格遵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和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要求，如因违规给国家或购机者造成损失的，我企业自愿承担相应损失和接受相应的处理。

农机生产企业全称（加盖公章）：

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3

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

现场演示评价申请表

（移动式烘干机）

报名单位：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生产企业名称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产品名称、型号
	
	品 目
	

	
	
	企业自主申报档次
	

	基本配置与参数
	结构型式：

1.干燥方式： (直接加热      (间接加热

2.干燥工艺： (顺流  (横流  (混流  (逆流

3.批处理量：           （t）

4.干燥段数量：         （个）

5.缓苏段数量：         （个）

6.干燥段总高度：       （mm）

7.干燥段总高度：       （mm）

8.有效容积：           （m³）

	安徽省销售单价（万元）
	

	备注：


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
现场演示评价申请表
（履带式拖拉机）

报名单位：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生产企业名称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产品名称、型号
	
	品 目
	

	
	
	企业自主申报档次
	

	基本配置与参数
	结构型式：

1.发动力标定功率：       （kW）；         （马力）

2.驱动方式:

3.转向型式：

4.最大牵引功率：         （kW）

5.最小使用质量：         （kg）

6.最小使用比质量：       （kg/kW）



	安徽省销售单价（万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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